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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書面考評計畫 

112年度共通性推動或執行缺失 

項目分類 共通性推動或執行缺失說明 

經費規劃與支用  經、資門比率未依修正支用計畫書執行，其流用未報本部核准。 

 經費支用比率或金額違反要點規定，例如：資本門「學輔相關設備經費」

未達 2%、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執行金額超出本部核定之「提升兼任師資

待遇成效」獎勵經費。 

 專責小組運作未依要點或其設置辦法落實，例如：未實質召開會議，而

以書面審查替代正式開會；規格變更未經專責小組審議等。 

 專責小組選任委員係由推舉產生，不得由未具委員身分之其他教師代

理；當然委員係因職務而選任，因故無法與會時，得由其職務代理人代

表出席，惟需留意不宜過於頻繁。 

 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少見討論發言，宜鼓勵委員表達意見，以發掘潛在問

題及善盡專責小組職責。 

 稽核計畫未見風險評估歷程，宜依規定補強稽核計畫之內容，以示稽核

計畫擬定過程之嚴謹與周全。 

 獎勵補助經費核銷憑證未依相關規定處理，或未檢附齊全。 

獎助案件執行  獎助辦法未明定申請作業程序、審查機制、審查標準及原則等規範。 

 獎助案件之經費支用集中於少數教師，宜持續鼓勵教師積極投入實務教

學及產學研究工作，以推動優化表現。 

 獎助案件未依學校自訂辦法落實，其審查作業之嚴謹性有待加強。 

 接受獎助之教師違反要點規定，例如：獎助對象無授課事實或為校長、

代理校長；新聘教師薪資獎助對象非 3年內新聘；教師薪資獎助對象年

滿 65歲以上或為公立學校、政府機關退休人員。 

 獎助案件不符要點所定使用原則，例如：校內自辦研習流於變相之旅遊

活動、獎助教師經費支用於人事費、以外包方式執行獎助活動。 

 獎助執行成果與原計畫產生大幅落差，宜再加強事先規劃，並有效督導

執行率。 

採購案件執行  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案未依「政府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落實，

例如：底價核定未嚴謹進行價格分析、審標作業不確實、驗收作業不嚴

謹、未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等細項行政作業疏失。 

 採購案提供電子領標，有減少人工作業、節省製作書面文件費用之效益，

為鼓勵廠商投標以更有效運用獎勵補助款，學校宜積極開放電子領標。 

 教學及研究設備經費拖延至年底核銷，由於獎勵補助款於年初即已核

撥，學校宜妥善控管採購作業期程，俾利設備於當年度投入教學使用。 

 實際採購金額與原預估單價差距過大，詢價及訪價作業有待落實。 

 請採購相關表單文件之記載未盡詳實，或有誤植、不一致情形。 

※專責小組為審議獎勵補助經費之重要組織，如經發現相關運作有違反要點或其設置辦法情形，

於執行 114年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審查時，將列為行政缺失作為經費減計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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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3年度私立技專校院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書面考評計畫 

112年度共通性缺失案例 

缺失類型 共通性缺失案例 

專責小組運作未依

要點或其設置辦法

落實 

 專責小組未依要點規定確實召開會議，而以 email 方式由委員於一定期

間內進行書面審查及回覆。 

 專責小組成員中之教師代表，因組織成員異動，未即時簽辦調整，導致

同時兼任內部稽核人員。 

 實際採購設備規格與修正支用計畫書之規格不一致，未於後續專責小組

會議中提案討論變更。 

 專責小組設置辦法明定「置委員 10～15人」，實際遴選委員 16人，超過

設置辦法規範之人數區間。 

 專責小組設置辦法明定當然委員包含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但實際成員名

單未含該中心主任。 

獎助辦法之基本原

則未予明定或不甚

合理周延 

 獎助教師辦法之獎助範圍仍包括論文發表獎勵金，且未敘明其經費來

源。 

 獎助教師進修辦法未參酌本部「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第 10條

規定，規範教師全時進修或研究，應事先與學校簽訂契約。 

 以發放獎勵金之方式核予進修獎助，與本部「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

辦法」第 8條第 3項所定「憑成績單及繳費收據申請補助」之意旨不符。 

獎助案件未依學校

自訂辦法落實 

 學校研究獎助辦法規定適用對象為專任教師，實際支用於新制助教。 

 學校研習補助辦法規定「未取得證照或認證者，不得辦理經費核銷」，實

際以參加證照輔導課程之結訓證書核予補助。 

 學校推動實務教學補助辦法僅敘明補助差旅費，實際核支報名費。 

 學校研究獎助辦法規定「每人每年度以計畫申請人身分申請件數，以 1

件為限」，實際有教師獲獎助 2～3件。 

 學校研習補助辦法規定雜費以不超過業務費 6%為限，實際報支超過所

定上限。 

 學校研究獎助辦法訂有審查作業機制，並經審議通過核定金額，然嗣後

逕以專簽通過超出核定金額，未循辦法所定審查程序進行審議。 

 學校獎助辦法訂有獎助上限，實際核支超過上限金額。 

獎助案件不符要點

所定使用原則 

 校內自辦研習於校外辦理，議程規劃為 2日以上，內容有過於鬆散之虞，

且與教師教學或專業成長之關聯性薄弱，如美酒品評、文創園區學習木

工藝、休閒漁村探訪等，流於變相之旅遊活動。 

 獎助教師經費支用於人事費，如配合學期課程開設之業界專家「授課鐘

點費」、學期中「代課鐘點費」，違反本部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 

 以外包方式辦理研習活動，藉由委託專家進行種子教師訓練之名，變相

行軟體租用之實。 
 


